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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对比平面形状、堆积状况、文物埋藏与保存状况等几方面的特征，目
前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可分为六大类六个等级，年代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以
中商至西周早期较为集中。除等级最高的三星堆祭祀区一至四号坑、七号坑及八号坑
为祭祀器物掩埋坑外，其余祭祀遗存均为祭祀坑。结合《左传》等文献记载可知，古
蜀地区的祭祀大体可分都城祭祀和地方祭祀。“四时之祭”“禘祭”等由统治阶层主
持的祭祀活动只在都城举行，其祭祀等级也相应较高，除此之外，在都城内城墙内侧
等地还举行等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在都城郊野举行的“郊
祭”，在国之边界区域的高山和河岸举办的“望祭”，以及其他普通祭祀活动。“郊祭”“望
祭”等级低于“四时之祭”和“禘祭”，其他的普通祭祀活动等级最低。只有“四时
之祭”“禘祭”是固定在宗庙中举行，其余祭祀活动没有固定的举行场所。

关键词：古蜀地区；祭祀坑；祭祀器物掩埋坑；祭祀体系

Abstract：The ancient Shu reg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area under the rule of the ancient 
Shu state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deeply influenced by it. The core of the ancient Shu region 
is Chengdu Plain, which radiates north to Guangyuan in northern Sichuan, east to the bank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eastern Sichuan, and west to the eastern foot of the western mountains. The 
southern boundary is not clear at present, but its influence reaches the Chishui River basin, so its 
southern boundary should not be too far away.

The ancient Shu region should have a relatively complete sacrificial system. The literature 
about ancient Shu region is very scarce. Considering that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ancient Shu 
reflect a lot of influences from Central China in the pre-Qin period, including sacrificial activitie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of sacrificial activities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may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discovery of more and more relevant 
sacrificial remains in recent years, the sacrificial system in ancient Shu region can b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By comprehensively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e shape, the accumulation, the 
burial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we can divide the sacrificial remains in the ancient Shu 
region into six categories and six levels, which lasted from the fourth period of the Erlitou culture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concentrated from the middle Sh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pits No.1 to No.4, No.7 and No.8 in the Sanxingdui sacrificial area are 
the highest level burial pits for sacrificial objects, while other sacrificial remains are sacrificial pits. 
According to Zuo Zhuan and other documents, the sacrificial rites in ancient Shu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capital sacrificial rites and local sacrificial rites. Sacrificial rites for the four seasons 
and the sacrificial rites named "Di" are high level sacrificial activities which could only be held in 
the capital, and hosted by the ruling class. Local sacrificial activities, with a relatively lower level, 
include the "suburb sacrifice" which were held in the suburbs of the capital, and the sacrificial rites 
named "Wang" which were held in mountains or at river banks in the border areas. There were also 
other common rituals with the lowest level. Sacrificial rites for the four seasons and the sacrificial 
rites named "Di" is held fixedly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while other sacrificial activities have no 
fixed place.  

 
Key Words：Ancient Shu Region, Sacrificial Pits, Burial Pits for Sacrificial Objects, System 

of Sacrifice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初步研究 *

冉宏林冉宏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1&ZD224）。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81

古
蜀
地
区
祭
祀
遗
存
初
步
研
究

  NO.6   2022  TOTAL  226

本文所谓的古蜀地区主要指古蜀国所辖区

域及其周边受影响较深的区域。根据以往学者的

研究，古蜀地区大致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向北辐

射至川北广元一带，向东可至川东长江沿岸，向

西直抵川西山地东麓［1］，南侧边界目前尚不清

晰，但受古蜀国影响的区域可至赤水河流域一 

带［2］，则其南界不会距离太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蜀地区应该有

着较为完备的祭祀体系。不过，关于古蜀地区的

文献记载十分匮乏，基本不涉及祭祀体系，因此

再现古蜀地区的祭祀体系没有太多来自古蜀地区

自身的线索和参考。考虑到古蜀地区考古遗存中

能够看到不少来自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影响，其

中或许包括祭祀活动方面，因此关于中原地区先

秦时期祭祀活动的文献记载或许可以作为本文研

究的重要参照。有鉴于此，加之相关祭祀遗存发

现逐渐增多，本文拟尝试就古蜀地区祭祀体系这

一以往学者基本未涉及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考古发现的古蜀地区祭祀遗存

祭祀活动与日常生活明显不同，与之相关的

遗存自然也有显著区别，祭坛、祭台、宗庙等遗

迹自不必多说，祭祀遗物也与日常生活用器有较

大差别。坑类遗迹在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较

为常见，二者之间有如下几点差异：

首先，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坑类遗迹形制一

般较为规整，坑壁、坑底相对较平整；与日常生

活相关的坑类遗迹，尤其是垃圾掩埋坑形制较为

随意，各种形状均有，壁、底一般不经过特殊处

理，表面不甚平整。

其次，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坑类遗迹的堆积具

有一定规律，或有明确顺序，或本身较为独特，

或有特殊的、附加的堆积行为；与日常生活相关

的坑类遗迹，其堆积一般较随意，无论是土质、

土色还是所夹杂包含物均无特殊之处。

再次，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坑类遗迹，包含物

的摆置较为规整，具有规律性，而且器物本身或

保持完整，或可复原；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坑类遗

迹，包含物皆为灰烬、烧土颗粒、动物骨骼、陶

器、石器等，且几乎均残破，少见完整器。

参照上述标准，古蜀地区目前确认的祭祀遗

存主要有以下几处（图一）：

1.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3］（以下分别

简称“SK1”和“SK2”）

SK1和SK2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南部、马牧河

南岸的三星堆城墙外侧。二者相距约30米，长

轴方向均为东北—西南向，平面均呈长方形，

SK1略宽，口部长4.5～4.64、宽3.3～3.48米，面

积16.2平方米，坑深1.46～1.64米；SK2略窄，

长5.3、宽2.2～2.3米，面积11.9平方米，坑深

1.4～1.68米。两座坑的填土堆积比较相似，均为

经过夯打的黄褐色五花土，较为纯净，只包含少

量陶片、灰烬和烧土颗粒等。

填土之下的埋藏堆积有所不同，SK1埋藏大

量烧骨渣，骨渣之间夹杂有黑色灰烬，由东南角

向其余方向倾斜，烧骨渣与灰烬表面和内部间杂

567件文物，包括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

件、石器70件、陶器35件［4］、骨器残片10件、象

牙13根以及海贝124枚；SK2尽管不见大量的烧骨

渣和灰烬，但是在坑的四角，尤其是北侧两角仍

有发现，出土文物较多，共6094件，除了约4600

枚海贝外，另有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

件、石器15件、象牙67根，其余诸如绿松石、象

牙雕、象牙珠等130件。坑内的埋藏文物或被烧，

或被砸变形，部分器物表面附着较多烧骨渣、灰

烬等，但是不同类器物保存状况各有不同，总体

而言越长、越大以及有空腔的器物保存越差，越

短、越小以及实心的器物保存越好。埋藏文物有

大致的埋藏顺序，先埋入铜器、玉石器、金器等， 

再埋入象牙，最后再倒入骨渣、灰烬等，但不同

批次埋入的文物之间并无明确界限，而且同一批

次埋入的文物分布杂乱无章，并非有序摆放。

最近，在SK1和SK2附近又新发现6座坑（以

下简称“SK3～SK8”），8座坑附近还发现沟

槽、房址、小型圆形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

存，这些祭祀遗存均位于平面呈长方形、西北—

东南走向、面积约13000平方米的祭祀区（以下

简称“SSJ”）东部。新发现的6座坑，除SK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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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6之外，其余四坑各方面特征均与SK1和SK2

较为相似。SK5和SK6面积相对较小，分别只有

3.5、4.1平方米，深度均不足1米；填土之下不见

整根象牙堆积或灰烬堆积，出土文物或多为细碎

的牙雕及体量较小的金器、铜器和玉石器，或为

摆放规整的炭化木器［5］。

2.三星堆仓包包祭祀坑［6］（以下简称“CK1”）

CK1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城墙中

部内侧。平面形状不明，长约2米，宽逾1米，深

度超过0.4米。坑内撒有朱砂，坑底埋有烧骨渣

和灰烬，出土文物包括铜牌饰、石璧、石璧芯、

玉瑗、玉箍形器、小石琮和石弹丸等，其中石璧

摆放有序，按大小顺序依次垒叠在一起。

3.三星堆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以下简称

“YK1”）

YK1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月亮湾小城东

部燕家院子北侧。平面形状不明，长超过2米，

宽近1米。坑内埋藏堆积不详，出土石璧、玉

璋、玉凿、玉琮和绿松石珠等［7］，其中石璧的

摆放较为规律，或曰“顶部有二十余枚石璧横卧

在上，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墓顶系一层水平敷设

的石璧，墓边是两列较小的石璧垂直排放”［8］，

或曰“小大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9］。

4.金沙遗址“梅苑”地点祭祀区［10］（以下

简称“JMJ”）

JMJ位于金沙遗址东南部、摸底河南岸。

整体为一台状遗迹，平面呈长方形，长约125、

宽约90米，面积约11250平方米，长轴方向为西

北—东南向。祭祀区内分布着三种形态的祭祀 

遗存：

其一为湖相沉积中夹杂祭祀用器，可能为文

献所说的“浮沉”祭祀遗存，掩埋的文物主要是

石璧、石璋、石琮等的半成品以及极少量玉器和

象牙等；

图一　 考古发现的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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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地表堆置的动物角、牙等遗存，属于

“瘗埋”类的祭祀活动，因此充斥着大量灰烬，

间杂金器、玉器、铜器、绿松石、象牙器、陶器

以及动物角、牙等；

其三为坑内掩埋各种祭祀用器，坑的形状

分为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部分坑内分

层堆置金器、铜器、绿松石等祭祀用器；部分

坑内填充灰烬、烧骨、卵石等，掩埋少量玉璧、

铜瑗等祭祀用器，可能属于“燎祭”类的祭祀遗 

存［11］。

5.竹瓦街窖藏坑［12］

位于彭州市濛阳镇西南，东北距三星堆遗址

约12千米。分别于1959年（以下简称“ZK1”）

和1980年（以下简称“ZK2”）发现两批铜器，

均以大陶缸装盛，出土铜器共计40件，包括罍、

尊、觯、戈、戟、钺、矛和锛等。

6.广汉高骈器物坑（以下简称“GK1”）

GK1位于鸭子河以北，南距三星堆遗址约

7千米。出土玉璋、玉戚、玉矛以及铜牌饰各

1件［13］。出土单位据传为一座长约1、宽约0.5

米的土坑。铜牌饰周围有绿松石片，坑底有朱 

砂［14］。

7.盐亭麻秧玉石器坑（以下简称“MK1”）

MK1位于绵阳市盐亭县麻秧乡梓江南岸，

西南距离三星堆遗址约120千米。发现石璧10 

件［15］，出自山顶一个长方形土坑中，坑长3.2

米，东端残宽1.6米，西端残宽1.2米，北壁尚存

高度1.3米（东端）至1米（西端）［16］。

8.其他疑似祭祀遗存

除上述祭祀遗存外，三星堆真武宫2013H3［17］

（以下简称“SZH3”）、三星堆仓包包2013H9［18］ 

（以下简称“SCH9”）、三星堆青关山H105［19］

（以下简称“SQH105”）、什邡桂圆桥遗址

H55［20］（以下简称“GH55”）以及石棉三星

H8［21］（以下简称“MSH8”）等器物坑，均掩

埋较为完整的陶器，坑内填充灰烬、烧土颗粒以

及卵石等，显然不是普通灰坑，或许也属于祭祀

遗存［22］。

二　祭祀遗存综合分析

上述祭祀遗存的年代、形制特征、堆积状

况、出土文物各有区别。

（一）年代

SZH3、SCH9、SQH105、GH55和MSH8等

器物坑均埋藏有大量较为完整的陶器，据此可

明确各自的分期与年代。发掘者将SQH105的年

代确定为殷墟二期，MSH8的年代也已有学者确

定为殷墟三期［23］。GH55出土的器座与金沙遗

址总装地点H7086［24］的同类器相似，金沙总装

H7086出土尖底盏与宝鸡茹家庄H2、H3［25］出土

的同类器特征相似，后者为关中地区先周晚期的

典型遗存，年代为殷墟四期［26］，则GH55的年

代亦相当于殷墟四期。SZH3出土的小平底罐与

金沙遗址郎家村地点H2332［27］等单位出土的同

类器特征相近，年代因此可定为二里头四期至二

里岗下层［28］。SCH9出土小平底罐与秭归朝天

嘴B区⑥层［29］、秭归何光嘴遗址第⑥、⑦层［30］

所出同类器相同，后三者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

至殷墟一期，则SCH9年代可断。

没有随葬大量陶器的祭祀遗存，除了ZK1和

ZK2为西周早期较为明确之外，其余的年代或争

议较大，或不甚清楚。

SK1和SK2的年代历来有较多争论［31］，我们

曾将二者年代确定为殷墟二期［32］，与SQH105

年代相同。结合最新的发掘成果，包括SK1和

SK2在内的几座较大的长方形坑，无论是堆积状

况、埋藏方式以及出土文物的情况都比较相似，

甚至可能存在出土文物“跨坑拼对”的现象，形

成年代应该同时。SK4的测年结果已公布［33］，

大致相当于殷墟四期，则SK1和SK2的年代相应

地应该向后推至相当于殷墟四期。至于SK1和

SK2所在的SSJ，通过最近发现的多个叠压在相当

于殷墟四期铺垫层之下的小型祭祀坑，以及SK1

和SK2中部分铜器的铸造年代早至殷墟一期［34］

来综合考虑，其使用年代上限至少可以早至殷墟

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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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J的资料还没有系统发表，我们此前认

为该祭祀区的使用年代上限或许能够到殷墟三 

期［35］。从《精粹》发表的陶器来看，年代最早

者或许能早至二里头三期［36］，与金沙郎家村

H2323［37］等遗存的年代相当，但可惜不能明确

此时祭祀区是否已经存在。可以确定的是，JMJ

延续年代较长，从金沙遗址整体延续年代及繁荣

时期来看，祭祀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自殷墟四期

始，一直延续至西周晚期［38］。

CK1、YK1、GK1和MK1均是偶然发现，只

能通过出土文物和年代较为明确的周边遗存进行

大致推断。2013年在仓包包城墙发掘过程中，确

认其内侧堆积年代最早可至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

期，据此可大致推断CK1的年代同样相当于二里

岗上层至殷墟一期。以往学者将YK1出土玉璋的

年代推测为夏至早商时期［39］，2013年真武宫城

墙发掘地点发现的与YK1同深度的遗存，年代为

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下层，故YK1的年代大致可

推。GK1出土的玉璋，与SQH105出土的同类器

相似，因此其年代可推定为殷墟二期。MK1出

土的石璧分辨不出明显的年代特征，但距之不足

5千米的张家坝遗址出土大量陶器，年代相当于

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40］，则MK1的年代也处

于这个区间。

综合上述，目前在古蜀地区发现的祭祀遗

存，年代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以中商

至西周早期较为集中（表一）。

（二）形制特征

目前能够确认的祭祀遗存，就平面形状来

看，可分为二型：

A型　长方形，具体可分为宽长方形、窄

长方形和近似正方形三个亚型。平面形状属于

宽长方形的祭祀遗存较多，大致有SK1、SK7、

SK8（图二∶1）、CK1、YK1、GK1和MK1等；

窄长方形和近似正方形祭祀遗存较少，前者以

SK2、SK3（图二∶2）为代表，后者包括SK4、

SK5（图二∶3）和SK6等。

B型　近圆形。SZH3、SCH9、SQH105

表一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年代构成表

         年代

祭祀   
遗存

二里头
三期

二里头四
期至二里
岗下层

二里岗上
层至殷墟

一期

殷墟
二期

殷墟
三期

殷墟
四期

西周
早期

西周
中期

西周
晚期

SSJ √ √ √ √

JMJ  ？  ？  ？  ？  ？ √ √ √ √

CK1 √

YK1 √

GK1 √

MK1 √

ZK1 √

ZK2 √

SZH3 √

SCH9 √

SQH105 √

GH55 √

MSH8 √

合计合计  ？   2？   4？   3？   2？ 3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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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4）、GH55、MSH8属于此型，ZK1和

ZK2尽管所在单位不明，但均出自圆形陶缸，故

其平面形状可视为圆形。

壁底状况多数不明，口部呈长方形者多为斜

直壁平底；口部呈圆形者多为斜弧壁近平圜底。

但MSH8为袋状平底，坑壁明确经过加工处理，

较为特殊。整体而言，形制都较为规整。

就面积而言，SK8的面积最大，将近20平方

米；GK1面积最小，仅0.5平方米。按照上述平

面形状的区分，结合面积大小可大致划分如表二

所示。

（三）堆积状况

能够明确堆积状况的祭祀遗存不多，大致可

分为四类：

甲类　填充堆积较为纯净，或为花土，或为

黏土，堆积与埋藏文物之间界限较为分明，除此

之外不见其他包含物。YK1、ZK1、ZK2、GK1、

MK1以及最近发掘的SK5和SK6均是如此。

乙类　填充堆积较为复杂，上部是较为纯

净的填土，其下的堆积包含大量灰烬、烧土颗

粒、卵石乃至烧骨渣等，与埋藏文物混杂一块，

相对而言埋藏文物分布更为集中。堆积状况属

于此类的祭祀遗存包括CK1、SZH3、SCH9、

SQH105、GH55等。

丙类　填充堆积较为复杂，上部有较厚的

相对纯净的填土，其下包含灰烬、烧土颗粒、烧

骨渣等，再下为各类埋藏文物，三种堆积之间的

界限相对较为分明。目前仅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

SK1、SK2、SK3、SK4、SK7、SK8的堆积状况如

此，其中SK1、SK4、SK8的灰烬、烧土颗粒、骨

渣等堆积遍布全坑，SK2、SK3只在坑内局部有

分布。

丁类　仅见于MSH8，填充堆积包含黑灰

土、灰烬和烧土颗粒等，但以卵石分隔为多层，

埋藏文物与填充堆积混杂（图三）。

在SSJ、JMJ两个祭祀区内还有大量祭祀遗

图二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平面形状分类

1.SK8　2.SK3　3.SK5　4.SQH105
（1 ～ 3 采自《考古》2022 年第 7 期；4 采自《考古》2020 年第 9 期）

表二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面积分级表

面积等次（m2） A B

Ⅰ 8～20 SK8-20　SK1-16.2　SK3-14.1　SK7-13.5　SK2-11.9　SK4-8.4

Ⅱ 3～8 MK1-5.1　SK6-4.1　SK5-3.5 SCH9-6.7　SQH105-6.6

Ⅲ 1～3 CK1-2　YK1-2 SZH3-2.5

Ⅳ ＜1 GK1-0.5 GH55-0.8　MSH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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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除了不见丁类堆积

状况以及只见于SSJ六座大坑的丙类堆积状况

外，其余两类堆积状况均较为常见，如SSJ的

小型圆形坑以及JMJ的L13，其堆积状况就属于

乙类，JMJ的L4、L6和L8的堆积状况显然属于 

甲类。

（四）埋藏文物

祭祀遗存内埋藏文物包括金器、铜器、玉

石器、陶器、骨牙角蚌器、象牙和丝绸等。就数

量而言，以陶器出土居多，玉石器尤其是石器次

之，其余器物所见较少。就出土频率而言，陶器

和玉石器的出土频率较高，在多数祭祀遗存可

见；铜器出土频率较低，只见于SSJ和JMJ，以及

SSJ所在的三星堆遗址及其近郊；金器、骨牙角

蚌器、象牙和丝绸等出土频率最低，只见于SSJ

和JMJ。就器类而言，陶器均属居址遗存中常见

的器类，以小平底罐最多；玉石器以璧、瑗为

主，璋、琮、戈、虎、蛇、跪坐人像等较为少

见；铜器以璧、瑗等与玉石同类器相似的器类为

主，其他诸如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树、神

坛、太阳形器、挂饰等较少；金器目前只见1件

金杖和面具、挂饰、箔片等附属物件；骨牙角蚌

器、象牙和丝绸数量不多，器类构成没有明显规

律。文物的埋藏及保存状况主要分四类：

子类　 SK1、SK2、SK3、SK4、SK7和SK8

的文物埋藏状况为“粗有序、细混乱”，埋藏文

物按照先铜器和玉石器，后象牙，再灰烬的顺序

埋入，但无论是铜器和玉石器，还是象牙，同类

文物之间的空间分布没有明显规律，亦即同一批

次的埋藏文物是随意埋入的，未刻意摆放。绝大

多数文物都被烧坏、砸坏，从SK2大立人像残断

两部分的相互关系（图四）来看，文物在埋入坑

之前便已经被破坏。

丑类　CK1、YK1、MK1、SK6等的埋藏文

物保存较为完整，而且是有意摆置的。CK1、

YK1的玉石璧“小大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

中”；MK1的石璧“从东面起由大到小排成一

列，平置坑底”；SK6的“木箱”规整置于坑内

西侧，与坑的长轴方向垂直，坑底另有一件平置

玉刀。GK1、ZK1和ZK2的文物埋藏状况不甚明

确，但文物保存较为完好，显然也是有意摆置，

故其出土文物的埋藏及保存状况也属此类。

寅类　SZH3、SCH9、SQH105、GH55等

的埋藏文物放置没有明显规律，只是凌乱堆放在

坑内，而且几乎所有器物都有残损，甚至破为碎

片，但彼此位置靠近，乃原位破碎，可见应该是

埋入坑内后再被砸坏（图五）。

卯类　MSH8的埋藏文物同样残为碎片，分

别规整地铺在各层堆积中，可以拼对复原，显然

也是有意破坏，不过是先破坏再埋入坑中，而非

埋入坑中再破坏。

图三　MSH8 堆积状况

（采自《四川文物》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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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CK1、GK1、SK6以及JMJ的L8等祭

祀遗存中发现明显的朱砂使用痕迹，且多见于坑底

或“木箱”等大型容器内侧。YK1的部分石璧表面

呈红色［41］，或许与使用朱砂有关，而SSJ的几座

大坑中出土多件器物表面也发现沾染朱砂，可见

使用朱砂应该是祭祀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综合对比平面形状、堆积状况、文物埋藏

与保存状况三个方面的特征，可以将古蜀地区祭

祀遗存分为六大类（表三）。第二、三类祭祀遗

存数量较多，面积大小和埋藏文物多寡都有所区

别，据此可将二者各自分为四个和三个等级（表

四）。第一类祭祀遗存无论是面积大小还是出土

文物的种类、数量均明显优于其余五类祭祀遗

存。第四类祭祀遗存CK1面积约2平方米，属于

第Ⅲ等级，出土有铜牌饰3件、玉瑗8件、玉箍形

器1件、玉凿1件、石璧21件、石斧3件，其等级

大致对应于第二类的第Ⅱ等级和第三类的第Ⅰ等

级。第五类祭祀遗存MSH8面积仅0.6平方米，出

土文物除陶器之外别无其他，显然对应于第三类

的第Ⅲ等级。第六类祭祀遗存ZK1和ZK2若按陶

缸面积来算，应不足1平方米，但出土文物为铜

器，其中尊、罍、觯等容器数量较多，仅不见金

器、玉石器等，故其等级大致对应于第二类第Ⅱ

等级。如此，目前所见祭祀遗存可综合划分为六

个等级（表五）。

三　祭祀遗存性质判断

既然是祭祀遗存，则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一，出土文物是祭祀用器，埋入祭祀用器

图四　SK2 埋藏文物全景

（采自《三星堆图志》，第 11 页）

图五　GH55（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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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分类表

分类 平面形状及面积 堆积状况 埋藏与保存状况 祭祀遗存

一 A 丙 子 SK1、SK2、SK3、SK4、SK7、SK8

二 A 甲 丑 SK5、SK6、MK1、YK1、GK1

三 B 乙 寅 SCH9、SQH105、SZH3、GH55

四 A 乙 丑 CK1

五 B 丁 卯 MSH8

六 B  ？ 丑 ZK1、ZK2

表四　部分祭祀遗存等级划分表

类
别

等
级

祭祀
遗存

面
积

埋藏文物及数量

金器 铜器 玉石器 陶器 其他

二

Ⅰ

SK5 Ⅱ
大 量 ， 包 括 金 面
具、鸟形金饰

若干 若干 ——
大量牙雕、管
珠、绿松石

SK6 Ⅱ —— —— 玉刀1 ——
木器2、丝绸、
绿松石

Ⅱ YK1 Ⅲ —— ——
璋 6 、 琮 3 、 瑗
10+、凿4、璧20+

—— 绿松石10+

Ⅲ GK1 Ⅳ —— 牌饰1 璋1、矛1、戚1 —— 绿松石

Ⅳ MK1 Ⅱ —— —— 璧10 —— ——

三

Ⅰ SQH105 Ⅱ 圆形箔饰1 ——
璋1、斧1、锛3、
凿1、璧（芯）1

小平底罐30+、盉3、
子母口壶10+……

绿松石4+

Ⅱ SCH9 Ⅱ —— —— ——
小 平 底 罐 3 0 + 、 盉
3……

——

SZH3 Ⅲ —— —— ——
小 平 底 罐 3 + 、 盉
3……

——

Ⅲ GH55 Ⅳ —— —— —— 器座5 ——

表五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等级划分表

等级 祭祀遗存分级

Ⅰ 第一类

Ⅱ 第二类Ⅰ

Ⅲ 第二类Ⅱ 第三类Ⅰ 第四类 第六类

Ⅳ 第二类Ⅲ 第三类Ⅱ

Ⅴ 第二类Ⅳ

Ⅵ 第三类Ⅲ 第五类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89

古
蜀
地
区
祭
祀
遗
存
初
步
研
究

  NO.6   2022  TOTAL  226

的行为也是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则这类祭祀遗存

的性质为祭祀坑；

其二，出土文物是祭祀用器，但埋入祭祀用

器的行为与祭祀活动无关，至少其主要目的并

非祭祀，则这类祭祀遗存的性质为祭祀器物掩

埋坑。

两种性质祭祀遗存的主要区分标准在于埋入

祭祀用器的行为是否为祭祀活动的构成部分。上

文对古蜀地区祭祀遗存的平面形状、面积大小、

堆积状况、文物种类和数量、文物埋藏和保存状

况进行了详细解析，其中平面形状无助于把握

上述区分标准，且目前发现的祭祀遗存或为长方

形，或为圆形，平面形状本就比较规整，也无法

做出明确区分。面积大小、文物种类和数量，与

祭祀遗存的等级更加相关，对于判断这些文物埋

入坑内是否为祭祀活动并没有太大帮助。因此，

只有堆积状况、文物埋藏和保存状况有助于判断

上述祭祀遗存的性质。

作为祭祀礼仪的重要构成部分，将祭祀用

器埋入坑中，其过程和结果应比较郑重且符合相

关礼仪约束，因此祭祀用器应是经过刻意挑选，

且在坑内应有一定分布规律，填土和坑内埋藏遗

存之间界限较为分明，埋藏遗存本身也具有一定

分布规律。第二、四类祭祀遗存的埋藏文物以玉

石璧为主，另有玉璋、绿松石和铜牌饰等，两者

器物构成情况相似，摆放亦有规律可循，填土与

埋藏遗存之间界限分明，祭祀用器位于灰烬和骨

渣堆积中且集中分布，应可归为祭祀坑。第三

类祭祀遗存均以陶器为主要埋藏文物，且以小平

底罐、器座等一类陶器为主，数量甚多，且保存

较为完好，填土与埋藏遗存之间界限较为分明，

祭祀用器位于灰烬和骨渣堆积中且集中分布，同

样可确定为祭祀坑。第五类祭祀遗存尽管埋入的

是碎片，但可以拼对复原，显然是将完整器物打

破再分别埋入，而且堆积分多层，各层以卵石间

隔，明显是有意为之，故而也属于一种祭祀坑。

第六类祭祀遗存将完整铜器分别装盛于完整的陶

缸之中进行掩埋，乃有意为之，似也可视为一种

祭祀坑。

第一类祭祀遗存与已明确为祭祀坑的其余五

类祭祀遗存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坑内除填土之外，还有界限分明的其

他堆积，与第二类祭祀遗存不同；坑内灰烬、烧

土颗粒和烧骨渣等与埋藏文物分属不同层，与第

三、四类祭祀遗存不同；不同堆积之间并无间隔

规律叠压分布的现象，与第五类祭祀遗存不同。

其次，埋藏文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或

被烧，或被砸，但是破损程度各有不同，总体而

言，越大、越长、越空、越薄的器物，如青铜大

立人像、铜神树、铜尊、玉璋，破损越严重，越

小、越短、越实、越厚的器物破损程度越轻，这

些器物似乎并非人为有意选择性地破坏，而与文

物本身承受力有关，同样受力情况下更易破损的

文物实际破损便严重。破损器物的残缺部位在坑

内并未发现，因此这些器物在入坑前便被破坏，

且未将属于同一件器物的所有破损残片埋入同坑

中。因此，第一类祭祀遗存的埋藏文物既不像第

二、四、六类祭祀遗存那样全部保持完整，也不

像第三类祭祀遗存属于原位破碎，更不像第五类

祭祀遗存属于坑外破碎再全部埋入坑内。

再次，埋藏文物无确切组合，也看不出数量

偏重，第一类祭祀遗存的文物构成情况与其余几

类都不相同，且同属第一类的各坑之间也明显不

同，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最后，埋藏文物无明显分布规律，无论是上

层的象牙，还是其下的各类金器、铜器、玉石器

等，既无相似的朝向，也没有同类靠近的现象，

斜躺、倒扣者比比皆是，唯独正放、平躺者甚

少，显然是随意分布的，这与其他五类祭祀遗存

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结合林向［42］、徐朝龙［43］、孙

华［44］、李先登［45］、徐鹏章［46］、张肖马［47］以

及施劲松［48］等的认识，第一类祭祀遗存显然不

是祭祀坑，而是祭祀器物掩埋坑。祭祀器物掩埋

坑中掩埋的祭祀器物，除了玉璋、玉璧、象牙等

祭品之外，还有属于祭祀场景构成部分的青铜立

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以

往学者早已指出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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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蜀地区祭祀体系初探

祭祀活动是古代中国通行的国家仪式，尽管

古蜀地区相关文献记载十分匮乏，但中原地区与

祭祀活动相关的记载为数不少，可参考之对古蜀

地区祭祀体系进行初步复原。《左传》［49］是迄

今保存最完好的先秦文献之一，书中有很多关于

祭祀活动的记载，重要者如下：

1.祭祀名称

《左传》中所见到的祭祀名称主要有郊、

雩、尝、烝、禘、考、望、禜等8种，如：

九月辛丑，用郊。（成公十七年）

秋八月，大雩。（哀公十五年）

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

事。（襄公二十八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桓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僖公

八年）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隐公

五年）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

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宣公三年）

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

为禜焉。（昭公十九年）

2.祭祀地点

《左传》中关于祭祀举行地点的记载相对较

少，仅20处，而记载详略亦有区别，部分仅言及

举行的国别、地名，如：

十二月，晋既烝，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

余。（昭公元年）

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襄公十六

年）

部分记载了祭祀在地域方面的限定，如：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

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哀

公六年）

也有记载较为详细者，如：

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

发而祭于野者……（僖公二十二年）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

主，烝、尝、禘于庙。（僖公三十三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文公十五年）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

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

墉。（昭公十八年）

3.祭祀主体

见于《左传》中的祭祀主体主要分为以下几

个类别：

祭祀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山川河流和祖先

等，如：

苟有明信，……，可荐于鬼神，可羞于

王公，……焉用质？（隐公三年）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宣

公十二年）

从祀先公。（定公八年）

而古人对于祭祀对象也有基本的界定，如：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十年）

祭祀的名义进行者，一般等级较高，如国

君、贵族、家族长等，如：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闵公二年）

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

（昭公十五年）

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

死于崔氏。（襄公二十五年）

祭祀的实际进行者，指从事祭祀活动的专门

人员，如祝、史等。

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

得也。（闵公二年）

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

祀盘庚于西门之外。（襄公九年）

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

猜，其祝、史不祈。（昭公二十年）

4.祭祀内容

《左传》中有关祭祀内容的记载不是太多， 

共计32条，以叙述祭祀所使用的各种物品为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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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

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庄公

二十五年）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

寡人是徵。（僖公四年）

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

祭用之。（襄公十年）

通过梳理《左传》记载的有关祭祀的内容，

可以勾勒出先秦时期祭祀活动的大体轮廓。无论正

常或非常的祭祀活动，必然都有主持者，或为王

公贵族，或为家族长，而具体执行则由专人负责；

祭祀对象的不同，地点也有所不同，或在王城之

郊，或在祖庙，或在社，或在城墙附近，或在山川

河流；祭祀过程中会使用各种物品，作为受祭者享

用之物，包括食物如谷粱、牺牲、酒水，祭乐，如

襄公十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中的“禘乐”，

此外还有其他物品，如文公十五年“诸侯用币于

社，伐鼓于朝……”中的币等。

上文确认的古蜀地区五个等级的祭祀坑以及

等级最高的祭祀器物掩埋坑，与《左传》上述关

于祭祀活动的记载大致相符，结合相关文献，具

体分析如下：

1.郊祭

《尔雅·释地》中记载“邑外谓之郊”［50］，

《说文》也言“距国百里为郊”［51］，则“郊”

为一地理概念，因郊祭举行之地在“邑外”的

“四郊”，故以此名之［52］。如同《礼记·郊特

牲》所载，“于郊，故谓之郊”［53］。具体的举

行地点则在专门举行郊祭的郊庙，如《礼记·月

令》有言，“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

有敢惰”。

郊祭出现的时间应较早，《尚书·周书·泰

誓下》中就有“郊社不修，宗庙不享”［54］的记

载。而郊祭只有天子才有权力举行，如《大戴礼

记·礼三本》所载，“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

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55］。

GK1所代表的第二类Ⅲ等级祭祀坑，分布

于三星堆遗址北郊，距同时期古蜀国都城三星

堆遗址约7千米，其所在地显然是“邑外”之

“郊”，则GK1是古蜀国举行郊祭的遗留。在

三星堆遗址西侧约6千米的温家瓦窑发现有玉璋

残件［56］，在西城墙之外发现有镶嵌绿松石的铜 

虎［57］以及小玉凿、小玉璋［58］等，在遗址东侧

广汉市环保局建筑工地发现的铜尊［59］，或许都

可归属郊祭之列。不过，目前三星堆遗址周边疑

似举行郊祭的地方，均未发现大型建筑，甚至少

有同时期遗存，故古蜀地区举行郊祭的场所并非

郊庙，极有可能就是郊野，且地点并不固定。

2.四时之祭

四时之祭指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举

行的定期祭祀。不过，古代文献关于这四种祭祀

的名称却有不同的记录（表六）。

由上表可知，四时之祭以祠、礿、尝和烝之

表六　文献所见四时之祭

文献 春 夏 秋 冬 出处

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
而烝。过则书

郊 雩 尝 烝 《左传·桓公五年》

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

祠 礿 尝 烝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60］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
尝，冬曰烝

礿 禘 尝 烝 《礼记·王制》

礿祠烝尝，于公先王。毛传：春曰祠，夏曰
礿，秋曰尝，冬曰烝

祠 礿 尝 烝 《诗·小雅·鹿鸣之什·天保》［61］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 祠 礿 尝 蒸 《尔雅·释天》［62］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 祠 礿 尝 烝 《公羊春秋·桓公八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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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主流，然持这种说法的文献除《公羊春秋》

外，均指向西周时期的祭祀，距离春秋时期已有

一段距离，因此也不可断定《左传》所言为非。

《公羊春秋》所记应是反映春秋时期的祭祀情

况，则《左传》与之相悖。

关于四时之祭，已有学者做过研究，并认

为春秋时期的常祀在规定时间举行，但没有所

谓的四时之祭［64］。我们觉得春秋时期仍存在四

时之祭，不然《左传》不会有“启蛰而郊，龙见

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的记载，但与西周

时期的四时之祭应已有所不同，主要在于春祭和 

夏祭。

祠祭最早见于《尚书·商书·伊训》，“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65］，则商

代的祠祭于每年十二月举行。据《史记·历书》

所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

十一月”［66］，则殷正十二月即夏正正月。杨伯

峻在注释《左传》时，认为“启蛰”为夏正正月

之中气。可见，祠祭和《左传》中的郊祭举行时

间相同，后者极有可能取代前者作为春秋时期的

春祭。

关于礿祭，《春秋繁露》卷十五记载，“礿

者，以四月食麦也”［67］。杨伯峻在解释“龙

见”认为在夏正四月，则《左传》中的雩祭与礿

祭举行时间相同，也有可能取代后者作为春秋时

期的夏祭。

总之，《左传》中的郊、雩、尝、烝四种

祭祀应是春秋时期的四时之祭，其中前两者取代

了西周时期的祠、礿二祭。至于《礼记·祭统》

将礿、禘、尝、烝作为四时之祭［68］，郑玄在注

释《礼记》时就做出了解释，“盖夏殷之祭名。

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为殷祭”。况

且《礼记》本身对四时之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

《礼记·明堂位》记载，“是故夏礿、秋尝、冬

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由《礼记·祭法》“远庙为祧，有二祧，享

尝乃止”以及《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的“特祀

于主，烝、尝、禘于庙”的记载可知，举行四时

之祭的地点应在宗庙之中。

四时之祭属于常祭，且举行之地为宗庙，宗

庙不变，则每年的四时之祭位置亦不变。SSJ和

JMJ分别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区

域内分布着大量祭祀坑，显然是历年在同一场所

举行祭祀活动所致，故SSJ和JMJ发现的祭祀遗存

应是古蜀地区举行“四时之祭”的遗存，SK1、

SK2等6座祭祀器物掩埋坑中出土的大量祭祀用

器，极有可能就属于宗庙中的常设之物。SK5、

SK6属于第二类Ⅰ等级祭祀坑，金沙遗址梅苑L8

从发表的埋藏文物和祭祀坑体量来看，似乎也可

归属同一等级，故而这类“四时之祭”的等级总

体较高。

根据目前的测年结果来看，SSJ的年代整体

偏晚，均属晚商时期，则三星堆遗址在晚商之前

举行“四时之祭”的场所并不在SSJ。YK1属于第

二类Ⅱ等级祭祀坑，与SK5和SK6同属一类祭祀

坑，且等级相差不大，应该属于“四时之祭”遗

存，其所在的燕家院子位于月亮湾小城东部，或

许是三星堆遗址早期举行“四时之祭”的场所。

3.禘祭

关于禘祭，《礼记·明堂位》有较为详细的

记录：

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

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

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

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

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

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

天下也。

有关禘祭的对象在《礼记》和金文中同样可

以找到答案，如：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庙。（《礼记·丧服小记》）

唯八月……王各（格）周庙，祝。……

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小

盂鼎［69］）

禘祭与“四时之祭”一样，都在宗庙举办，

只是祭祀的对象为祖先。SSJ是三星堆遗址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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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之祭”的固定场所，则禘祭同样在此处举

行。以往有学者将SK2中出土的纵目面具视为古

蜀祖先蚕丛的化身［70］，恰与之吻合。

4.考祭

有关考祭的记录较少，最早于《尚书·周

书·大诰》中有“若考作室，既厎法”［71］的说

法。毛注《诗·小雅·鸿雁之什·斯干》中也说

到，“斯干，宣王考室也”［72］。《礼记·杂记

下》同样记载，“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可

见，与《左传》“考仲子之宫”的说法相同，应

是宫室落成之后举行的祭祀。

目前古蜀地区还没有发现与建筑有关的祭祀

遗存，不过在2012年发掘青关山一号建筑时，在

地面夯土中发现一根象牙［73］，或许与此有关。

该象牙较完整，未经特别处理和加工，系整根直

接埋入，与SSJ、JMJ发现的象牙情况相似，后二

者的象牙显然属于祭祀用器，则前者显然也应属

于祭祀遗存，其位于青关山一号建筑地面夯土之

中，与之应存在关联，很有可能就是针对青关山

一号建筑举行考祭的遗存。

5.望祭

望祭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肆

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辑五瑞”［74］。《礼记·王制》也有记载，“岁

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可见，望祭的对象为山川之神。《左传·僖公

三十一年》记载，“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

望可也”。则望祭从属于郊祭，《周礼·春官宗

伯·小宗伯》的“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

如之”［75］之言亦有此意。望祭的内容部分见于

《周礼·地官司徒·封人》，“望祀，各以其方

之色牲毛之”［76］。

第二类Ⅳ等级祭祀遗存MK1位于山顶，周

边无任何同时期遗存，无疑是针对高山所举行的

祭祀活动遗留，应该是古蜀国举行望祭的实物证

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礼记·曲礼下》载“凡祭，有其废

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

而祭之，名曰淫祀”，《礼记·王制》载“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

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祭法》记

载“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

地则不祭”，《公羊春秋·僖公三十一年》亦曰

“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77］。

可见举行望祭的地方一般都是国土疆域的边界之

处。MK1位于绵阳市盐亭县，隔梓江对岸的张家

坝遗址出土文物与三星堆遗址所见同类器别无二

致，均属三星堆文化，而再往北的阆中、广元一

带所见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差别

较大，似乎表明古蜀国的北疆大致就在张家坝

遗址附近，这也侧面印证了MK1是望祭遗存的

推测。

除此之外，第三类Ⅰ、Ⅱ等级祭祀遗存

SQH105、SCH9、SZH3均位于城墙内侧，

SQH105位于青关山城墙内侧，SCH9位于仓包

包城墙内侧，SZH3则位于真武宫城墙内侧，应

该是《左传·昭公十八年》所载“祈于四墉”

的祭祀遗存，相比“四时之祭”和“禘祭”而

言，此类祭祀活动的等级较低。国都之外其他

遗址举行的祭祀活动，如MSH8和GH55，或许

因为举行祭祀者等级较低，其祭祀等级亦低，其

中MSH8深处川西山地之内，受到当地文化、习

俗影响较深，其祭祀礼仪与古蜀腹地已有较大区

别；第六类的ZK1和ZK2处于当时的国都金沙遗

址以北，或许属于“郊祭”遗存，等级不低，似

乎意味着二者所在的竹瓦街遗址是西周时期仅次

于都城的高等级聚落。

综上所述，目前古蜀地区所见的祭祀遗存，

总体上与文献记载的祭祀活动较为符合，大体可

分都城祭祀和地方祭祀。“四时之祭”“禘祭”

等由统治阶层主持的祭祀活动只在都城举行，其

祭祀等级也相应较高，除此之外在都城内城墙内

侧等地还举行等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地方举

行的祭祀活动有在都城郊野举行的“郊祭”，在

国之边界区域的高山和河岸举行的“望祭”，以

及其他普通祭祀活动。由于“郊祭”“望祭”由

统治阶层主持，故其等级尽管不比“四时之祭”

和“禘祭”，但依旧较高；其他的普通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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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持者等级偏低，祭祀活动等级最低。上述

各类祭祀活动，只有“四时之祭”“禘祭”是固

定在宗庙中举行，位置不会轻易改变，其余祭祀

活动没有固定的举行场所。

五　结语

尽管目前能够确认的古蜀地区祭祀遗存不

多，但依然能够据此大致复原古蜀地区的祭祀体

系。此体系比较概括，细节方面还不甚清晰，只

待未来发现更多祭祀遗存来补充或改变本文复原

的古蜀地区祭祀体系。目前，该体系尚有以下问

题有待深入讨论：

其一，本文所谓的古蜀地区祭祀体系，其年

代大致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前后超过

1000年。如上文所述，中原地区的“四时之祭”

在两周之际发生了变化，古蜀地区的祭祀体系在

如此长时间内或许也有所改变。就目前的发现来

看，并未发现属于“望祭”的西周时期遗存，

也未在JMJ发现与SSJ祭祀器物掩埋坑出土的相似

器物，表明西周时期的“四时之祭”和“禘祭”

具体内容与之前还是有所差别。由此可见，古蜀

地区的祭祀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早晚有所变

动，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变化仅仅只是细微细节

之处的调整，还是从根本上的改弦更张。

其二，本文所谓的古蜀地区祭祀体系，其年

代上限只至二里头四期，但文献记载的古蜀国起

始年甚早，考古发现的早于二里头四期，且与之

后古蜀地区遗存特征一脉相承的遗存，其年代上

限至少可至距今4600年前后［78］，在此期间或许

已有祭祀活动并初成体系。目前古蜀地区发现早

于二里头四期且与祭祀活动似有关联的遗存包括

仁胜村墓地M22［79］、青关山K25［80］等器物坑，

二者属于宝墩文化四期，或曰鱼凫三期文化时

期，大致距今约4100～3900年，均埋置陶高圈足

盘和杯形罐，摆放规整，且都有“2件高圈足盘

+1件杯形罐”的组合，显然是当时一种固定的

习俗。从二者反映的情况来看，与二里头四期以

来的祭祀活动内容大相径庭，更无体系可言。

其三，根据我们的研究，古蜀国在两周之际

发生了较大变化，甚至怀疑是统治阶层发生了更

替，祭祀体系或许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目前还没

有发现明确属于东周时期的祭祀遗存，只有羊子

山土台［81］被部分学者视为祭坛一类的设施。暂

且不论该土台是否真的与祭祀活动有关，即便是

祭坛，目前在土台表面和周边并无相关祭祀遗存

发现，也能说明此时的祭祀活动与SSJ和JMJ所体

现的早期祭祀活动有显著区别，则祭祀体系发生

根本改变是可以推测的。

其四，关于竹瓦街两个窖藏的性质，本文

仅根据其文物埋藏情况和保存状况将之大致归为

祭祀坑，但证据略显不足，在复原古蜀地区祭祀

体系时屡感二者在多个方面与其余祭祀遗存格格

不入，或许二者本就不是祭祀坑，需要后续重点 

关注。

此外，如文初所说，本文主要参考中原地区

的文献记载来比对古蜀地区祭祀遗存，据此复原

古蜀地区的祭祀体系，但古蜀地区的祭祀礼仪不

会完全照搬中原地区古国，因此上述结论仅仅只

是为古蜀地区祭祀体系贴上的中原式标签，真实

情况可能完全不同，只待将来能发现关于古蜀地

区祭祀礼仪的文字记载来进行修正。

注释：

［1］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

心》，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第1～10页，巴蜀书社，1993年。

［2］张改课等：《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向黔北地区

的扩散——以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例》，四川广

汉三星堆博物馆等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

第53～62页，巴蜀书社，2019年。

［3］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

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b.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

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

文物出版社，1999年。

［4］报告发表SK1所出陶器39件，有4件残破不堪，明

显与其余35件不同，应属于填土混杂陶片，不宜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095

古
蜀
地
区
祭
祀
遗
存
初
步
研
究

  NO.6   2022  TOTAL  226

归为SK1所出埋藏陶器。

［5］雷雨等：《再醒惊天下——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

祀区》，“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年3月19日

（https://mp.weixin.qq.com/s/7KQRS-Ks-RB-Z3U06-

vgZw）。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

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

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

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7］a.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1934). 转引自三星

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1

辑，第20～84页，天地出版社，2006年；

 b.葛维汉著，沈允宁译，陈宗祥校：《汉州（广

汉）发掘简报》，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

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第176～198页，巴蜀书

社，2004年。

［8］a.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1934). 转引自三星

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1

辑，第27页；

 b.葛维汉著，沈允宁译，陈宗祥校：《汉州（广

汉）发掘简报》，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

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第179页。

［9］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

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转引自三星堆研究

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1辑，第

96页。

［10］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

“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

第4期；

 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

“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成都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

96～171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c.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

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

版社，2018年。以下简称《精粹》。

［11］周志清：《古蜀祭祀传统观察——以金沙遗址祭

祀区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

［12］a.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

《文物》1961年第11期；

 b.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

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13］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

《文物》1980年第9期。

［14］敖天照：《广汉高骈出土商代玉器的补正》，三

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

第1辑，第127～131页。

［15］赵紫科：《盐亭县出土古代石璧》，《四川文

物》1991年第5期。

［16］赵殿增：《绵阳文物考古札记》，《四川文物》

1991年第5期。

［17］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

站。

［18］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

站。

［1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

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

期。

［20］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

站，在什邡博物馆常设展览中有关于此坑的展示

和介绍。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石棉三星遗址

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22］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

物》2018年第2期。

［23］王彦玉：《商周时期川南地区与成都平原的考古

学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2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总装后勤

部供应站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1）》，第196～234

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宝鸡市博物馆编辑：《宝鸡 国墓地》，第6～9

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26］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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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506页，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

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

205～20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8］冉宏林：《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

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刊》2020年第6期。

［29］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编著：《朝天嘴与中堡

岛》，第67～70、7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0］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

编著：《秭归何光嘴》，第75～76、90～91页，

科学出版社，2003年。

［31］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

报》2004年第2期。

［32］冉宏林：《再论三星堆祭祀坑的分期》，四川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

辑，第63～68页。

［3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

室：《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碳十四

年代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2期。

［34］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

《四川文物》1993年第4、5期。

［35］冉宏林：《三星堆城址废弃年代再考》，《四川

文物》2021年第1期。

［36］同［28］。

［3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

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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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页。

［38］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文物》

2010年第2期。

［39］林向：《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中华文化论

坛》1994年第1期。

［40］汤小均：《盐亭发现三星堆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遗

址》，金台资讯2021年2月24日（https://baijia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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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4 (1931). 转引自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

馆编：《三星堆研究》第1辑，第8页。

［42］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

研究之一》，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

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第73～86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43］a.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唱异——兼谈鱼凫

和杜宇的关系》，《四川文物》1992年第5期；

 b.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唱异（续）——兼

谈鱼凫和杜宇的关系》，《四川文物》1992年第 

6期。

［44］a.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分析》，

《文物》1993年第11期；

 b.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

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四川大学博物馆等

编：《南方民族考古》第9辑，第9～53页，科学

出版社，2013年。

［45］李先登：《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之再研究》，《中

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2期。

［46］徐鹏章：《关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地下文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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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同［31］。

［4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

年。文中所引《左传》相关内容均出自此书，以

下不再另注。

［50］〔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

卷七《释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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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

注》，第2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52］谢志勇：《〈左传〉中“祭祀”的文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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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卷二六《郊特牲》，〔清〕阮元校刻：《十三经

注疏》，第1452页。文中所引《礼记》相关内容

均出自此书，以下不再另注。

［5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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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十三经注疏》，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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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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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三星堆研究》第4辑，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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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释天》，〔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第2609页。

［63］〔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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